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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编号：OP-18-13-G/0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厂编号:                   

认证标志使用协议
甲方：北京博天亚认证有限公司

乙方：
甲乙双方就产品认证标志使用的有关事项，经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协议，并严格遵照执行。

一．权利和责任：

甲方 

1．对乙方申请认证的           产品进行评价，符合认证要求后，准许乙方使用以下标志，并告知使用要求：

( 性能认证标志   ( 性能等级标志   ( 羊毛洗涤标志    ( 其它标志
2．对乙方认证标志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，一旦发现其产品不再满足要求或认证标志使用不符合相关要求，有权要求其立即停止使用认证标志，并终止本协议。
乙方
1．严格遵守«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»； 

2．建立认证标志使用和管理制度，对认证标志的使用情况如实记录存档； 

3．保证使用认证标志的产品符合认证要求； 

4．只在认证证书所限定的产品上加贴认证标志；

5．对被暂停、注销或撤销认证注册的产品，不得使用认证标志；

6．在广告、产品介绍等宣传材料中正确地使用认证标志，不得利用认证标志误导、欺诈消费者； 

7．接受甲方对认证标志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；
8．按收费标准交纳标志使用费。

二、违约责任

在本协议有效期内若甲方或乙方违反协议的有关规定，违约责任全部由违约方承担。

三、违约调解仲裁

如双方发生争议、纠纷

1.双方协商解决；

2.履行行政诉论程序、仲裁；

3.按司法程序解决；

4.其他仲裁方式。
四、其它

　　本协议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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